
東南科技大學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辦法 

             

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制訂通過（108.04.30） 

第 1條 依據：依據教育部 108年 4月 3日臺教高通字第 1080040122號函，及教育部 107年 6月 25日

臺教技(四)字第 1070085642號函修正之「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開班規範」規定辦理。 

第 2條 目的：為培育本校境外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，暨提昇教師之企業服務與技術改善

之能力，落實產學合作之技職教育方針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3條 實施對象： 

一、大學部各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，得於每學期至實習機構連續實習，實習成績及格者可取

得「產業實務實習」課程學分，每 1學分實習時數至多 80 小時，每學期實習學分至多 9 學分，

四年制學士班至多 36學分。 

二、大學部各系產學攜手專班，得於每學期至實習機構連續實習，實習成績及格者可取得「產業實

務實習」課程學分，每 1學分實習時數至多 80小時，每學期實習學分至多 9學分，四年制學

士班至多 32學分，二年制學士班至多 20學分，二年制副學士班至多 22學分。 

三、大學部各系國際學生，得於暑期、學期或學年至實習機構連續實習，實習成績及格者可取得

「專業實務實習」課程學分，每 1學分實習時數至多 80小時，每暑期實習學分至多 3學分，每

學期實習學分至多 9學分，每學年實習學分至多 18學分，四年制學士班至多 18學分。 

四、大學部各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及產學攜手專班學生，其開課、作業方式各系須依國際處

相關規定辦理。實習單位審核、學生輔導、實習時間、指導老師與實習單位職責、成績評核、

課程學分計算等，依各專業課程之性質，各系得另訂實習要點執行。 

五、大學部各系國際學生，得於參加暑期、學期或學年之「專業實務實習」、「專業實務實習報告」

等課程，安排至業界實習。實習單位審核、學生輔導、實習時間、指導老師與實習單位職責、

成績評核、課程學分計算等，依各專業課程之性質，各系得另訂實習要點執行。 

六、各系安排境外生至校外實習，應視學生個人學習狀況，必要時提供可代替校外實習機構之校

內實習，各系得依專業課程之性質另訂代替執行校外實習機制。 

第 4條 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機會調查與審核： 

一、各系可依下列方式進行實習機會開發: 

1.各系將學生專長需求送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函各實習單位(公司)徵求實習機會。 

2.由各系師、生開發實習機會後通報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彙整。 

3.各企業、機關主動向本校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提出實習學生申請。 

二、各系應針對所有實習機會，安排教師實地至企業進行評估，並依各系之教學與實習特質判

別實習機會是否合適。 

三、各系之所有學生專業實務實習機會，應由系務相關會議針對工作性質與專業之相關性進行

覆審，審定合格之實習工作機會。 

第 5條 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機會安排： 

一、各系及實習就業組於學生實習二個月前公布詳細之工作機會，包含企業、機關名稱、地點、薪

資、工作性質、膳宿狀況、投保事宜…等，供各系學生選擇實習工作機會參考。 

二、實習公司可遴選實習學生，必要時可與學生簽約提供獎學金作為幹部培訓管道，契約簽訂方式

與規範內容由學生、學校、企業等共同商訂，各系指導老師視需要提供專業與輔導等協助。 

三、學生於選擇實習機會期間，視實際需要赴實習公司瞭解實習工作環境及實習訓練計畫內容，與

實習公司主管面談確認並與指導老師溝通後選定實習單位，分配確定後由各系將指導老師

及學生實習名單傳送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彙整作業。 

第 6條 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輔導： 



一、各系負責安排協調指導老師依其專長選定指導之實習單位。 

二、學生實習期間，每位學生均需由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擔任指導老師，輔導學生專業實務實

習。 

三、實習單位應將學生視同大專新進人員安排專業實務工作，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職業倫理，適時

灌輸管理實務知識，提升行政管理能力。 

四、指導老師、實習機構主管、學生於實習前，共同研訂「學生專業實務實習個別實習計畫」並經

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主管檢視簽署同意後，作為實習工作之依據。 

五、指導老師依排定時間赴實習公司拜訪主管及了解學生工作實習狀況，以落實學生專業實務實習

之專精要求。訪視後填寫「指導老師訪視實習學生記錄表」送各系主任及研究發展處實習

就業組各一份，俾便聯繫處理反應之問題。 

第 7條 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指導老師之職責： 

一、對實習學生實施職前教育。 

二、指導老師於學生實習期間至實習單位，進行學生之輔導及指導評核學生口頭報告。指導學生參

加暑假及學期實習者，指導老師赴實習單位輔導至少 2次。 

三、瞭解實習學生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等，給予學生工作指導，解決實習學生工作或學習之困 

難。 

四、與主管聯繫溝通，交換輔導心得。 

五、批閱學生心得報告及聯繫處理反應之問題。 

六、指導學生寫作實習報告。 

七、評核實習報告成績，使用「學生專業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－指導老師用」。 

八、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、報告、檢討、座談。 

第 8條 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單位之職責： 

一、實習公司應個別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契約。 

二、視學生專業學習之需要，指派具相關專長之主管數名，擔任實習生指導老師，指導學生學習。 

三、提供專業實務技術、實習工作項目、辦事細則、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。 

四、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。 

五、專責指導實習學生工作，瞭解工作及學習狀況。 

六、協助學校指導老師到廠輔導實習學生工作事宜。 

七、實習報告寫作指導。 

八、評核實習學生工作表現及實習心得報告成績，使用「學生專業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－實習公司

主管用」。 

九、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、報告、檢討、座談。 

第 9條 境外生專業實務實習成績評核： 

一、學生應依計畫完成「學生專業實務實習報告」，參加暑期實習至少 3篇、學期實習至少 4篇、

學年實習至少 6篇，內容與細節寫作方式依各系指導老師及實習公司主管規定指導之。 

二、學生於實習期間成績評核，由企業主管與學校指導老師共同參與並評定成績，使用「學生專業

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」。 

三、學生專業實務實習為正式修習課程，成績合格授與學分，除口頭、書面報告外，實習期間之平

常聯繫、學習與心得報告表等各項報告列入重要評核。 

四、實習結束成績考核後 60分以上為及格，由指導老師將成績造冊送註冊組登錄，並將影印本分

送各系、國際處及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存查。 

五、實習結束成績考核後，指導老師將學生之專業實務實習報告、專業實務實習成績考評表、指導

老師訪視實習學生記錄表等送國際處及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存查。 

第 10條 各系應成立專業實務實習委員會，委員應含實習機構、及實習生代表等，及訂定學生專業實

務實習之離退轉換、緊急事故處理機制。結合輔導措施以妥適安排實習適應不良等學生，作為

實習作業之依循及爭議、緊急事故處理依據。 



第 11條 境外生各班所開設之「專業實務實習」必修課程，鐘點費核發依應修學分表學分數核發鐘點

時數費；指導老師至實習單位每（家）次評估、輔導之差旅費，依本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

辦理。 

第 12條 其他 

各系在境外生學生完成學生專業實務實習後，可擇優辦理實習成果經驗分享發表會；學生於實

習期間之平常聯繫可填寫連繫報告表。 

第 13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可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